附件2

工程建设标准体系项目主题词标注方案

为使工程建设标准体系建设更加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形势需求，实现工程建设标准体系建设与形势任务的紧密关联，进一步突显工程建设标准对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的支撑与保障作用，现对体系中的标准项目，根据其适用范围和主要内容与主题任务的关联关系，在下列词段中选择一个或多个作为该标准项目的主题属性，标注于体系中该标准的项目说明。
1、“战略新兴产业”：包括节能环保、新兴信息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业和新材料等方面的标准。
2、“能源资源”：包括石油、天然气、煤炭、电力、林业、各种金属矿产等传统能源资源开发、生产、综合利用等方面标准。
3、“结构调整”：包括各行业涉及结构调整的标准。
4、“质量安全”：包括质量管理、安全管理及专门的安全技术措施等方面的标准。
5、“防灾减灾救灾”：包括地震、台风、水、电、气等方面的灾害预防和抢险标准。
6、“新农村建设”：包括服务于“三农”的各类生产生活设施等方面的标准。
7、“保障设施建设”：包括教育、交通、体育、文化、商贸、水利、通讯、医疗、市政设施，以及养老、无障碍等各类基础设施方面的标准。
8、“建筑工业化”：包括装配式住宅、工业化建筑、整体厨卫、土建装修一体化等涉及干法施工方面的标准。
